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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青 云 谱 区 第 五 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青经普办字〔2023〕6 号

青云谱区五经普“两员”考核办法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以下简称“两员”）的选聘及管理

是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为确保我区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及国家、省、市、区“两员”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切实加强我区第五次全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

“两员”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两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

高质量完成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阶段工作任务。

二、考核对象

各街道、镇、集聚区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 2 -

三、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

（一）普查指导员考核内容及计分（合计 100 分）

主要包括组织保障、宣传动员、协调对接、质量控制、资

料保管等五个方面。

1.组织保障（10 分）。包括：保持所负责普查区域的普查

员稳定性（4 分）、掌握所负责的普查区域范围及普查区、普查

小区边界（3 分）、了解各阶段工作内容，合理制定工作计划（3

分）。

2.宣传动员（5 分）。包括：协调、落实负责普查区域的宣

传动员工作（3 分）、分发普查用品（2 分）。

3.协调对接（40 分）。包括：对普查员进行组织、指导（10

分）、协助普查员完成普查软件和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5

分）、组织、协调、指导、帮助普查员开展入户调查工作（5

分）、及时解答普查员提出的疑问（5 分）、掌握普查员工作进

度（5 分）、密切沟通联系上级普查机构（5 分）、收集整理并

及时反映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时将普查机构的要求传达

到每一位普查员（5 分）。

4.质量控制（40 分）。包括：对普查员清查结果进行的督

导,计算清查准确率（10 分），凭证、台账、普查数据进行初审，

根据提供的凭证完成情况进行计算（10 分），完成上级普查机

构交办的其他数据检查任务（10 分），参与事后质量抽查，并

计算差错率（10 分）。

5.资料保管（5 分）。包括：按保密要求做好普查资料的收

集、整理、保管（3 分），普查设备的维护保管（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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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查员考核内容及计分（合计 100 分）

主要包括为组织保障、宣传动员、单位清查、普查登记、

资料保管等五个方面。

1.组织保障（10 分）。包括：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各

种普查会议（5 分）、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各级普查机构组

织的普查业务培训（5 分）。

2.宣传动员（5 分）。包括：负责普查小区内的宣传横幅、

标语、宣传画的张贴（1 分）、按规定发放《告知书》到普查对

象手中，并耐心做好宣传解释工作（2 分）、积极配合经普办开

展其他宣传动员工作（1 分）、及时向上级普查机构报送经济普

查相关信息（1 分）。

3.单位清查（40 分）。包括：普查小区划分明确，不重不

漏（2 分）、熟悉普查小区的地域范围、界线和电子地图（1 分）、

按地形和道路情况制定入户路线（2 分）、对普查小区内单位和

个体户进行“地毯式”清查（10 分）、正确使用普查设备完成

单位清查的数据采集、审核、上报（5 分）、确保单位和个体户

不重不漏，单位界定正确（5 分）、认真审核《法人和产业活动

单位清查表》、《个体经营户清查表》，确保表内指标填写准确、

全面（10 分）、按时上报《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表》、《个

体经营户清查表》（5 分）。

4.普查登记（40 分）。包括：文明普查，佩戴证件，无普

查纠纷（5 分）、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和流程开展入户登记（5 分）

正确使用普查设备，完成数据采集、审核、上报（5 分）、指导

普查对象提供普查所需各种证照和会计、统计、业务核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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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等相关凭证资料（5 分）、收集、查阅、审核普查对象的各种

证照和会计、统计、业务核算、台账等相关凭证资料（10 分）、

引导普查对象完整、正确填报、审核、上传普查表（10 分）。

5.资料保管（5 分）。包括：普查资料收集、整理（3 分）、

普查设备交接管理（2 分）。

四、考核结果运用

（一）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由街道、镇、集聚区普查机构

进行考核奖励。

（二）根据考核计分结果，发放“两员”报酬。

（三）单位数量及普查质量以上级验收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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